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

项目要求：

1.本项目为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。 

2.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要求进行报价，报价应包括采购范围内的全部内容，含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等相关服务的所有费用。投标供应商应充分考虑本项目合同实施期间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，并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。

3.本项目预算金额:2万元，供应商报价超出预算的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
二、建筑基本情况：

建筑高度42.8米，总面积25428平方米；地上11层地下1层，包含门诊楼，住院楼，行政楼。

三、维修保养范围：

1、建筑防火分隔和安全疏散设施；2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3、消防给水设施；4、室内外消火栓灭火系统；5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6、防烟、排烟设施；7消防广播和通讯设施；8、消防电梯；9、灭火器( 压力和有效期）10、气体灭火系统11、消防供电配电系统12、防火卷帘门系统

四、质量要求：

按月进行消防设施维修保养，出具合法、真实、有效的维修保养报告，及时对损坏消防设施进行维修。

每月填写维修保养计划表，维修保养过程中找维修保养范围内科室相关人员其中一人（科室消防安全管理人，科室负责人，护士长或可证明人员）进行签字认证。

五、技术要求

1、每月至少一次对所辖区域消防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检查，并做记录

1.1对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日常误报警清查，报警系统运行检查，系统日常保养。确保报警系统的正常、灵敏、精确。

1.2确保消防水泵、稳压泵、增压泵及所有相关设备运作正常，各水箱水位正常。

1.3对消防水系统进行末端试水，对室外消防栓进行检查。确保室内外消防栓外观完好、好用，消防水出水状况符合消防规

1.4发现隐患，在48小时内排除修复。重大隐患应立即与采购人委托相关管理机构采取应急措施.

六、其他要求：

需提供完整的消防设备，免费更换维修零部件清单，漏报部件维修更换由服务单位负责。在服务过程中，必须坚持以修主的原则，确需更换零件时，成交供应商应及时写出书面说明，由双方共同论证确定，待采购人认可后方可实施。

全面认真执行国家的有关规定，并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认真服从日照市消防管理部门的技术指导。

消防系统服务单位需每月把工作情况书面报表向采购人汇报，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，以便采购人随时检查。保证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，确保设备运行状况良好。

消防系统和设备发生故障，服务单位应做好设备暂停使用或给予恰当的保护。

消防设备及配套设施的维护保养必须达到原设计、使用的效果。

